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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安徽建工         证券代码： 600502        编号： 2020-070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关联方投资参股项目公司投资建设高速公路
项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告日为止，过去12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安徽建工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所属子公司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生同类关联交易金额

15,664.20万元。公司与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参加宿州市埇

桥区三馆一院一中心及应用技术学校PPP项目投标，并在中标后与政府方出资代表

共同出资组建项目公司实施该PPP项目，具体内容详见《安徽建工关于与关联方组

建联合体参与PPP项目投标并共同设立项目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046）。

该事项已经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所属子公司（以下简称“路桥集团”）、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安徽路桥”）、安徽省路桥试验检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检测公司”）

拟与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工控股”）、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交控”）、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安徽省经工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安徽省宣泾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具体名称以市场监督部门核准为准），投资建设宣城至泾县高速公路

建设项目（一期）。该项目资本金为投资批复概算金额 445,992.87万元的 25%，

即约为人民币 11.15 亿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 1亿元，其中本公司所属子公司路

桥集团、安徽路桥和检测公司分别出资约 0.89 亿元（其中注册资本 0.08 亿元，

占注册资本的 8%）、1.12 亿元（其中注册资本 0.10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10%）

和 0.11亿元（其中注册资本 0.01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1%）；安徽建工集团控股

有限公司出资约 0.11 亿元（其中注册资本 0.01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1%）；安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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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其所属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安徽省经工建设集

团有限公司出资占项目资本金的 60%；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占项目资本

金的 20%。 

建工控股持有本公司 32.32%股份，是本公司控股股东。路桥集团、安徽路桥

是建工股份的控股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

一、二款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至本次关联交易公告日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建工控股所

属子公司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发生同类关联交易金额 15,664.20 万元。

公司与安徽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组成联合体，参加宿州市埇桥区三馆一院一

中心及应用技术学校 PPP 项目投标，并在中标后与政府方出资代表共同出资组建

项目公司实施该 PPP 项目，具体内详见《安徽建工关于与关联方组建联合体参与

PPP 项目投标并共同设立项目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2020-046）。该事项已经

公司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关联方介绍 

名称：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459 号安建国际大厦 

法定代表人：赵时运 

注册资本：391,063.25 万元 

股东：安徽省国资委持股 100% 

经营范围：投资及投资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技术信息中介咨询。（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经审计主要财务数据：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建工控股总资产

9,438,274.03 万元，净资产 1,550,240.09 万元；2019 年建工控股实现营业收入

5,142,773.05 万元，实现净利润 88,290.41 万元。 

建工控股持有本公司 32.32%股份，是本公司控股股东。 

三、其他投资方介绍 

1、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望江西路 502 号西蜀大厦 

法定代表人：盛明宏 

注册资本：82652.2101 万元 

股东：本公司持股 72.66%，安徽省中安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7.34%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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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公路行业（甲级）；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甲级）；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

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总承包；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公路路基工程专业承包；

公路路面工程专业承包；隧道工程专业承包；桥梁工程专业承包；环保工程专业

承包；起重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地基基础工程专业承包；园林绿化工程；设

备租赁、维修与销售；交通投资；交通科技开发、咨询；公路、市政工程试验、

检测。（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的资产总额为 451,573.33 万元，负债总额为 345,857.09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05,716.24 万元；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83,701 万元,净利润 8,494.86 万元。 

2、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黄山路 445 号 

法定代表人：钱申春 

注册资本：171,161.89 万元 

股东：本公司持股 65.18%，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29.09%，路桥

集团持股 6.73%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特级），桥梁及隧道工程建筑（一级），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港口与航道工程施工，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公路行业相应的建筑工程及配

套工程设计，配电箱制作与销售，起重机械安装，维修，预应力锚夹具制作销售，

钢结构制作安装，工程机械租赁维修，承包境外公路，桥梁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

工程，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设备，材料出口，商品混凝土加工，销售。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的

资产总额为 943,357 万元，负债总额为 690,829 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252,527 万元；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615,589 万元,净利润 16,375 万元。 

3、安徽省路桥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高新区南岗科技园长宁大道 02658 号 

法定代表人：卞宝林 

注册资本：1500 万元， 

股东：路桥集团持股 100% 

经营范围：公路工程、水运工程、市政工程、建筑工程、交通工程、轨道交

通工程、岩土工程、桥梁隧道工程、水利水电工程质量检测、监测、技术研究、

技术服务和项目管理服务；建筑材料检测；交通安全评估；桥梁、隧道、大型结

构物、岩土工程安全结构鉴定；地质勘察技术服务；试验检测仪器设备租赁；环

境与生态的监测、评估；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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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安徽省路桥试验检测有限公司的

资产总额为 3,781.42万元，负债总额为 2095.15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1,686.27万元；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401.69 万元,净利润 302.02 万元。 

4、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望江西路 520 号 

法定代表人：项小龙 

注册资本：1,600,000.00 万元 

股东：安徽省国资委持股 100% 

经营范围：公路及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监理、检测、设计、施工、技术咨询

与服务;投资及资产管理;房地产开发经营;道路运输;物流服务;高速公路沿线服务

区经营管理;收费、养护、路产路权保护等运营管理;广告制作、发布。(上述经营

范围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5、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蜀山区响洪甸路 1200 号新桥机场高速公路监控中心 

法定代表人：胡红雨 

注册资本：19,000.00 万元 

股东：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公路、市政、房屋建筑、水利水电、港口与航道总承包，钢结构、

建筑结构补强、交通安全设施、机电、公路路基、公路路面、桥梁、隧道、建筑

装修装饰、园林绿化工程专业承包，护栏、标志牌、标线、声屏障、隔离栅等交

通安全设施产品生产、销售与施工，公路路基、路面、桥梁、隧道、机电养护施

工，对外工程承包，交通建设投资，汽车、工程机械销售与租赁，新能源项目开

发，公路建设节能安全产品生产、销售，混凝土构件生产、销售与安装，工程建

筑材料生产与销售，沥青材料销售，改性沥青与乳化沥青生产、销售，沥青混凝

土及再生沥青混凝土生产、销售，机电设备、配件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6、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合肥市蜀山区新产业园甘泉路 398 号（新城电力大厦院内） 

法定代表人：王传宝 

注册资本：10,000.00 万元 

股东：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包括房地产开发；房屋建筑工程、公路工程、市政公用工程、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建筑装修装饰工程、地基与基础工程、机电设备安装工

程、建筑智能化、钢结构工程、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建筑装饰设计；水电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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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建筑幕墙工程、安全技术防范工程设计与施工。（上述经营范围中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之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是宣城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住所：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响山路 5 号 

法定代表人：吴方明 

注册资本：200,000.00 万元 

股东：宣城市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100.00%。 

经营范围：高等级公路(包括高速公路、一级公路和二级公路)、水运基础设

施、交通投资项目及配套项目(含公路运输、物流、客运站场、城市公交、国省

干线公路沿线部分土地出让前期开发、资产租赁服务)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

理;充电桩安装与服务;其他专用压缩天然气销售;砂石开采和销售;石油沥青、沥青

混凝土生产、加工、销售;公路驿站(服务区)开发建设;设计、制作、代理、发布

国内各类广告;公路桥梁设计;工程质量试验检测;机动车性能检测。(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的资产

总额为 511,614.45万元,负债总额为 76,256.28万元,所有者权益为 435,358.17万元; 

201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8,383.96 万元,净利润 10,407.74 万元。 

四、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和交易类别 

路桥集团、安徽路桥、检测公司与建工控股、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

公司共同投资“宣城至泾县高速公路建设一期项目”，各方出资设立项目公司，

负责该项目的投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管理。 

（二）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宣城至泾县高速公路建设项目（一期）。 

项目地点：宣城、泾县。 

项目总投资：宣城至泾县总投资约 58 亿元，分两期实施。根据省交通运输

厅以《关于宣城至泾县高速公路一期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皖交函〔2020〕151

号）批复初步设计，一期工程总概算为 445,992.87 万元。 

合作期：建设期 4 年，收费期不超过 30 年。 

项目内容：宣城至泾县高速公路全长 50.88km，一期工程（桩号为 K0-K40）

起于宣广高速（G50 沪渝高速）绿锦服务区东侧约 2.1km 处沙湾中桥附近，经

金坝街道郭家冲、杨柳镇肖家冲，泾县琴溪镇鼓楼铺、蔡村镇兰冲，终于泾川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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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梓村附近，路线全长 40.0km。全线设特大桥 3 座、大中桥 18 座（含分离立交

3 座）；设宣城（枢纽）、宣城南、杨柳、泾县东 4 处互通立交；设匝道收费站 3

处、服务区 1 处、管理分中心 1 处等配套设施。全线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建设。二期工程（K40-K50+88）实施线路尚未规划确定，待线路确定后实施。 

回报机制：本项目采用使用者付费。 

项目建设模式：本项目采取 EPC 总承包建设方式。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

的 25%。 

项目资本金：一期工程项目资本金为投资总额的 25%，暂按投资批复概算金

额 445,992.87 万元计算，约为人民币 11.15 亿元，发起人各方按照出资比例向项

目公司注入一期工程项目资本金。其中：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单

位出资占项目资本金的 60%（约 6.69 亿元）；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出资占项

目资本金的 20%（约 2.23 亿元）；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出资占项目资本金

的 1%（0.11 亿元）；路桥集团、安徽路桥和检测公司出资占项目资本金的 19%（其

中安徽路桥 10%、路桥集团 8%、检测公司 1%，总计约 2.12 亿元）。 

项目建设：项目建安工程由公司所属路桥集团、安徽路桥和安徽交控所属企

业共同实施，安徽交控及所属企业承担一期工程 60%的施工任务，路桥集团和安

徽路桥承担 40％施工任务。 

项目收益：经可行性研究分析，投资及施工一体化综合内含报酬率11.05%。 

项目公司名称：安徽省宣泾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具体名称以市场监督管

理主管部门核准为准） 

项目公司注册资本及股东持股比例：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亿元，均

为货币出资，股东各方出资情况如下： 

股  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800 58% 

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 100 1% 

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00 1% 

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2,000 20% 

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出资 1,000 10% 

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00 8% 

安徽省路桥试验检测有限公司 100 1%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10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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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10,000 100% 

五、投资协议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一）各方权利和义务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单位（包括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

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牵头协调，承担投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管理与

工程施工工作；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路桥试验检测有限公司承担项目投融

资、工程施工并协助运营管理；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承担项目投融资工作并

协助运营管理。 

（二）项目公司 

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含其所属单位）、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安徽省

路桥试验检测有限公司、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各方投资成立项目公司，负责

项目投资、建设、运营。 

项目公司注册地在宣城市，注册资本 1 亿元，均为货币出资。安徽省交通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单位的股权比例分别为：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58%、安徽省高路建设有限公司 1%、安徽省经工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1%。 

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本公司所属单位股权比例分别为：安徽建工集

团控股有限公司 1%、安徽省路桥工程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8%、安徽省路桥试验检

测有限公司 1%、安徽省公路桥梁工程有限公司 10%。 

项目公司的经营范围：投资、建设、运营管理本项目；经营管理本项目规定

区域内的服务设施和广告业务等。项目公司的工作内容：对项目的筹划、资金筹

措、前期工作、建设实施、运营管理、债务偿还和资产管理实行全过程负责，自

主经营，自负盈亏，并在特许权协议规定的特许经营期满后，按照特许权协议的

约定将公路（含土地使用权）、公路附属设施及相关资料无偿移交给宣城市人民

政府指定机构。 

（三）项目出资和股权转让 

发起人各方同意，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作为项目资本金的一部分。除项目公司

设立时各方缴纳的实收资本外，资本金剩余部分分三期到位，项目公司注册后的

半年内累计缴付至项目资本金总额的 40%，项目正式开工后的第一年末累计缴付

至项目资本金总额的 75%，项目正式开工后的第二年末累计缴付至项目资本金总

额的 100%，并在每次收到项目公司缴款书面通知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缴清

当期款项。资本金的到位比例必须满足工程建设资金的需求及融资要求。 

项目投资总额与发起人各方所投入项目资本金的差额部分，由项目公司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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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贷款或其他融资方式获得。项目公司为获得贷款或其他融资，可以以自身的

权利及利益（包括但不限于项目收费权、项目所涉及的资产等）提供担保，必要

时发起人各方按各自出资比例为项目公司融资提供支持或筹措相应的建设资金。

在项目运营期，如项目公司经营发生困难，各方按照出资比例协助项目公司融资

或注资。 

（四）项目建设 

一期工程建设工期 48 个月，缺陷责任期 24 个月，建筑安装工程采取 EPC 总

承包建设方式。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及所属单位原则上承接 EPC 总承包

60%的施工任务，安徽建工所属单位原则上承接 EPC 总承包 40%的施工任务。二

期工程参照上述承包方式及承包比例执行。 

（五）项目运营 

项目建成后，在经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的运营期内，项目公司负责按照安徽

省交通运输厅及其授权单位规定的技术规范、操作规程等进行收费、养护和管理

工作，确保项目处于良好的服务水平。项目公司的收费、养护等运营管理业务委

托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或其所属单位管理。 

项目通行费收入和服务设施、广告设施收入等与项目所有相关的收入归项目

公司所有。项目公司的收入，首先用于偿还项目建设期融资本息、支付项目管养

费用等支出，项目运营有盈余的，股东各方依法按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六）项目公司法人治理 

项目公司设股东会，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项目公司的最高权力

机构，股东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 

项目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 9 名董事组成，其中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委派 4 名，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委派 2 名，宣城市交通投资有限公司

委派 2 名，职工董事 1 名。董事会设董事长一人，为项目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安

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委派担任。 

项目公司设监事会，由 3 名监事组成，安徽建工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宣城市

交通投资有限公司各委派 1 名，职工监事 1 名；设监事会主席 1 名，由全体监事

过半数选举产生。 

项目公司设总经理 1 名，副总经理 2 名，财务总监 1 名，由董事会批准后，

项目公司聘任。 

（七）违约责任及争议处置 

若一方未履行其在本协议下的任何重大义务，或一方在本合同中所做的声明

或保证虚假或严重失实，则该一方构成违约。违约方应按以下约定承担责任：若

一方未按本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数额缴付其出资额（含认缴的注册资本、项目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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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下同），则该方构成违约。违约方每延期一日，除向项目公司承担迟延出资

额同期同类银行贷款利息外，还应按迟延出资额的万分之五分别向守约方支付延

期出资违约金。若违约方超过约定期限六十日仍未足额缴付出资额，则守约方有

权上报宣城市人民政府要求取消其投资人（总承包人）资格，与此同时，违约方

须分别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为项目资本金的 5%），若该违约金不能弥补任何一

方的损失，则违约方还需赔偿其余损失。   

如果发起人各方在解释和履行本协议的过程中发生争议，则各方可通过友好

协商的方式解决。如果各方无法通过协商解决争议，则各方一致同意将争议向安

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注册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关联交易目的 

投资建设高速公路项目，符合公司主业发展方向，有利于公司优化业务结构，

进一步向产业链高端延伸，提升企业总体发展质量。本次与关联方以及与安徽交

控及所属企业合作投资，系为了发挥各方业务和资源优势，实现各方优势互补，

保障项目顺利实施，有利于提高公司在高速公路项目建设、投资领域的综合竞争

实力。 

2.存在的风险及控制措施 

本项目系高速公路投资建设项目，由社会资本方自主经营，通过使用者付费

回收投资并获取合理的投资回报，故本项目可能面临投资进展、投资收益不达预

期等相关风险。公司将加大与各投资主体的沟通协调力度，充分调用各方资源优

势，着力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努力实现预期投资收益。 

3.对公司的影响 

该项目实施有利于公司在高速公路投资领域积累经验，对于公司提升经营业

绩、拓宽业务领域、促进业务结构优化升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不会影响公

司独立性，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特此公告。 

 

安徽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2月 1 日 


